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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12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索通发展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32 

 

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增资扩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收购钟强、陈献忠所持

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旗碳素”）部分股权，并对锦旗

碳素进行增资扩股。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，锦旗碳素的注册资本增加

至人民币 12,800 万元，公司持有锦旗碳素 6,526.06 万元出资额，约占

其资本总额的 51%，锦旗碳素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 本次对外投资的金额为人民币 13,902.047 万元。 

 特别风险提示：协议尚未签署，能否按计划进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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 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，无需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公司拟与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锦辉”）、重庆旗能电

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旗能电铝”）、钟强、陈献忠签署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》。 

2、在中介机构对锦旗碳素尽职调查以及审计、评估及各方协商的基础上，

公司拟以人民币 1,959.882 万元收购钟强所持锦旗碳素 12.4%的股权；以人民币

474.165 万元收购陈献忠所持锦旗碳素 3%的股权；同时向锦旗碳素增资人民币

11,468 万元，其中 5,384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，其余 6,08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。 

3、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，锦旗碳素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2,80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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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持有锦旗碳素 6,526.06 万元出资额，约占其资本总额的 51%，锦旗碳素成

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 

4、此次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增资扩股事项已经 2018 年 8

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．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 

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2010 年 12 月 22 日，住所位于重庆市南川区

东城街道办事处新建路 56 号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传

廷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119565643193C，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（取得

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）；销售：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，日用百

货，办公用品，文化用品，五金、交电，化工产品（不含化学危险品），矿山配

件，建筑设备租赁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。 

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

总资产 322,744,853.10 386,075,133.82 

净资产 272,527,470.41 273,475,365.21 

 2017 年度 2018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73,595,290.00 13,164,243.80 

净利润 4,168,962.49 1,551,262.95 

2、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

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，住所位于重庆市綦江区

古南街道北渡场 110 号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,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张敬中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2226814537331，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电解铝、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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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铝、高纯铝、铝合金、铝材及其制品、钢芯铝绞线、碳素阳极；电力开发；灰

渣综合利用；从事建筑相关行业（凭资质证书执业）；房地产开发（凭资质证书

执业）；工业用水服务;供热；销售：铝土矿、煤炭；零售（票据式）：氢氧化钠

（固体，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）（以上经营范围法律、法规禁止经

营的不得经营，法律、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）。 

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

总资产 7,576,476,016.07 7,934,010,098.90 

净资产 1,558,093,439.90 1,422,019,554.29 

 2017 年度 2018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4,150,496,724.18 1,980,301,293.67 

净利润 -11,270,863.70 -138,831,064.32 

3、钟强 

钟强，身份证号码：512323********0110 

地址：重庆市南川区场口巷 5号 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

钟强先生：中国国籍，曾任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现任重庆锦

旗碳素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4、陈献忠 

身份证号：321111********1210 

地址：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香江花城 

关联关系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

陈献忠先生：中国国籍，曾任镇江李裕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湖北友联碳

素有限公司总经理，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现为湖北润阳碳素有限公

司总经理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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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企业名称：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00222072348225K 

4、住所：重庆市綦江区铝产业园（倒班楼 5 号楼 3 单元 1-1）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钟强 

6、注册资本：7,416 万元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3 年 07 月 16 日 

8、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铝电解用预焙阳极、石墨化阴极、石墨电极、

铝电解用钢爪、铝合金、石油焦、氧化铝、煅后焦；销售：废阳极、铝锭、电解

质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工业余热发电。（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9、目前股东构成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新锦辉 3,676.60 49.60% 

2 旗能电铝 1,853.70 25.00% 

3 钟强 1,515.10 20.40% 

4 陈献忠 370.60 5.00% 

 合计 7,416.00 100.00% 

10、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索通发展 6,526.06 50.99% 

2 新锦辉 3,676.60 28.72% 

3 旗能电铝 1,853.70 14.48% 

4 钟强 595.52 4.65% 

5 陈献忠 148.12 1.16% 

 合计 12,800.00 100.00% 

11、权属状况说明：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

诉讼或仲裁事项、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12、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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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

总资产 259,256,969.14 262,111,639.14 

总负债 156,598,892.12 141,110,679.21 

净资产 102,658,077.02 121,000,959.93 

 2017 年度 2018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560,001,690.62 330,787,866.33 

净利润 22,401,809.05 18,342,882.91 

注：以上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大信审

字[2018]第 4-00341 号。 

13、评估情况 

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

告》重康评报字（2018）第 144 号，评估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评估目的：为锦旗碳素拟增资扩股提供锦旗碳素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

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参考 

（2）评估对象：锦旗碳素的股东全部权益 

（3）评估范围：锦旗碳素申报的整体资产及负债 

（4）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 

（5）评估方法：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

（6）评估基准日：2017 年 12 月 31 日 

（7）评估结论： 

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定估算，截至评估基准日，锦旗碳素经审计的资产总

额 25,925.70 万元，负债总额 15,659.89 万元，净资产 10,265.81 万元。经评估，

资产总额 27,596.10 万元，负债总额 15,659,89 万元，净资产 11,936.21 万元，

评估增值 1,670.40 万元，增值率 16.27%。 

采用收益法进行评定估算，锦旗碳素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

为 15,349.59 万元。 

两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论相差 3,413.38 万元，差异率为 28.60%。 

评估人员分析认为：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论，仅仅反映企业各单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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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价值累加并扣除负债后的净额，未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能力、客户关系、商誉

等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值；而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为企业未来预期净收

益的折现价值，其价值内涵包括企业各项有形及无形资产给股东带来的未来利益

流入，比较接近企业实际和潜在的盈利能力情况。因此，评估师充分考虑各种因

素后确定选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，比较符合评估对象的特征并有效地

服务于评估目的。 

根据本次评估目的，评估人员经综合分析后以收益法的结论确定评估值。锦

旗碳素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 15,349.59 万元。 

四、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《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》尚未签署，待协议正式签署后，公司将根据协议主

要内容做进一步信息披露。 

五、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1．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做大做强主业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。本次对外投

资是实现公司在西部地区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，与公司在云南投资的项目形成有

效协同互补。 

2.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造成重

大影响。 

六、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

1．签约不确定风险 

本次投资项目已经履行完内部审批程序，尚未正式签约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

性，项目存在不能如期推进的风险。 

2．整合管理风险 

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各方需要在业务体系、组织机构、管理制度、技术研发、

人力资源、财务融资、企业文化等众多方面进行整合，且需要一定时间。因此，

公司与标的公司实现顺利整合所需时间具有不确定性。 

3．投资回报不确定性风险 

标的公司的盈利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其预期业绩的实现受自身经营情况

及经营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公司本次投资回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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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与公司预期的经营情况存在差异。 

 

 

 

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8 月 29 日 


